统计情况通报

各单位管网年报：
1、 青浦区
给排水所没有更新数据，各污水厂污水管网缺少青浦二厂的数据，其他污水厂上报情况较好。

2、 嘉定区

给排水所没有更新数据，各污水厂污水管网没有分开报送。
3、 松江区
茸平公司上报较好，污水厂污水管网松东较好，松江厂和松申公司表格格式不符合要求，松江西部污水厂没有更新数据。
4、 金山区
污水厂的污水管网没有上报。
5、 奉贤区
污水厂的污水管网没有分厂统计。
6、 南汇区
排水公司表格格式不符合要求，已由排水处纠正。周浦污水厂管网数据基层表和汇总表不吻合。
7、 崇明县
雨水管和合流管分类需要核实。

8、 市区三大排水公司的输送管网数据几年没有更新了。

9、 部分2007年新建污水厂设施量数据没有上报，例如金泽、西岑、泖港、新河、堡镇、嘉定北区厂，请补充上报。

建设部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1、有污水厂氨氮、TN 、TP未上报。
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未按要求对一些主要污染物进行自检。如：嘉定新城、枫亭、徐泾、奉贤西部及南汇污水处理厂未进行总磷项目的自检；白龙港污水厂及南汇污水处理厂未进行氨氮项目的自检。松申水环境、徐泾、南汇污水厂、安亭国际汽车城污水厂、奉贤东部污水厂、奉贤西部污水厂、华新污水厂、泖港污水厂、枫亭污水厂、新江污水厂、桃浦污水厂、陈家镇污水厂、崇明城桥污水厂未报告总氮检测数据，各污水厂应严格按照《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CJJ60-94）中对污水处理检测的项目与周期的要求进行日常的检测工作，并在化验室内部建立健全水质分析质量保证体系。
2、系统上报的信息好于上报排水处的运行月报，有污水厂填报的数据和与上报排水处的运行月报有差异。
北郊厂的氨氮和青浦二厂的污泥含水率因为超标而没有在建设部信息系统填报，但在月报上还是如实反映了数据。真实性还是保证了，希望厂里对还要加强运行管理，保证出水水质。
松江厂在单耗数据上，石洞口厂在成本数据上，枫泾厂在污泥含水率数据上填报有差异，已经通知更正。

3、有污水厂氨氮数据出水浓度比进水差，希望污水厂能核实情况、查找原因，或者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问题，帮助解决。
